附件 3
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

一、基本信息
（一）申请人
名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委托代理人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行政审批部门告知
按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告知承诺制工作要求，行政审批部门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（一）审批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；
2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；
3.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；
4.《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》；
5.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》；
6.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有关文件；
7.《吉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》。 
（二）申请条件
1.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；
2.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、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；
3.有3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；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三）提交材料
1.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申请表；
2.专职工作人员登记表，并附具备人力资源相关资质的证明材料（包括具有人力资源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、取得人力资源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培训合格证等）；
3.企业管理制度。
委托办理的，还应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委托书。
（四）承诺事项
申请人应承诺符合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有关规定条件，并提交有关材料。
（五）违诺责任
1.在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后，行政机关将对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。发现违反承诺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依法给予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处罚。
2.根据违反承诺的具体情形，在入驻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、政府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等方面予以限制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    （机构名称）   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，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（一）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（二）已知晓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（三）已达到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法定条件，具体是：
1.章程和管理制度方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、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方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专职工作人员方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四）办理行政许可后，于30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相关材料。如违反承诺，愿意承担作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，以及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。
（五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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